[bookmark: _GoBack]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度预算执行
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和中共南阳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南阳市审计局2025年审计项目计划安排，中共南阳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南阳市审计局组成审计组，自2025年5月16日起，对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监局）及二级单位2024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对重要审计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为正处级行政单位，挂南阳市知识产权局牌子。其主要职责：承担全市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全市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以及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经营使用环节安全监督管理、全市检验检测、全市知识产权监督管理和保护运用等工作。
市监局局机关核定行政编制为146名，实有109人，内设办公室、财务科、法规科、知识产权促进科、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执法稽查科等35个科室。现有局属副处级行政单位3个：南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庄工区分局、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分局。正科级行政单位7个：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卧龙分局、宛城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消保分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鸭河工区分局、卧龙综合保税区分局。副处级参公事业单位1个：南阳市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副处级事业单位1个：南阳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正科级事业单位3个：南阳市消费者维权中心、南阳市公平竞争审查事务中心、南阳市市场监管综合保障中心。各二级单位均为财政全供单位，由财政直接拨款，实行独立核算。
（二）2024年预算收入支出情况
2024年市直部门和单位收支预算的批复显示，市监局收支预算为：收入预算31584.41万元，支出预算31584.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751.45万元，项目支出5832.96万元。追加预算后全面预算收入为34632.06万元，支出预算34632.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7932.70万元，项目支出6633.16万元。
据市监局提供的2024年度会计资料反映：2024年初结转结余106.04万元，预算拨入款总额31408.78万元，实际支出31408.7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040.89万元，项目支出6293.87万元。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市监局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真实的反映了单位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其财务核算基本符合现行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在资金的管理使用上，基本做到了合法、合规，较好的发挥了其使用效益。但审计发现市监局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方面，还存在无预算支出、超范围支出、挤占专项经费等问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纠正和完善。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
（一）预（决）算编制、收支方面存在的问题
1.无预算列支遗属补助82.13万元
市监局及二级单位按照每月720元的遗属补助标准，2024年列支遗属补助82.13万元。经与财政局批复的预算文件核对，上述单位列支的遗属补助82.13万元均未见年初预算。
2.预算编制不细化45.8万元
（1）将高新区分局2024年预、决算明细对比发现，高新区分局无预算列支印刷费、维修费、劳务费等9项费用41.93万元。
（2）将市公平竞争审查事务中心2024年预、决算明细对比发现，市公平竞争审查事务中心无预算列支差旅费、电费等6项费用3.87万元。
3.无预算建设行政执法实训基地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车站路黄河时代城12楼市市场监管局闲置房产进行改建，建筑面积超过800m2，总投入202.89万元，用于设置实景执法模拟室、询问室等区域。
与财政局批复的文件核对发现，该项目改建资金未见批复，在机关后勤运行专项经费中列支。
4.超预算列支商品和服务支出7.95万元
高新区分局2024年度预算批复文件显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年初预算为8000元，2024年实际列支8.75万元，超预算列支7.95万元。
5.无依据发放献血补助3.55万元
市监局及二级单位按照每人500元的献血补助标准，2024年无依据发放现金补助3.55万元。
6.无依据发放行政服务大厅人员伙食补助7.11万元
市监局机关及二级单位按照每人每月208元的补贴标准，2024年共列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大厅窗口人员伙食补助7.11万元，直接发放至窗口人员个人银行账户。2018年我市已出台《南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停止工作人员交通补贴费和误餐补贴费的通知》（宛政服组办〔2018〕2号）。截至2025年7月，市监局机关及二级单位仍未执行新的规定。
7.罚款应收缴未收缴到位63.4万元
抽查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4年行政处罚案卷发现：宛市监处罚【2024】255号中石油公司涉嫌销售不合格汽油案件做出处罚人民币6.09万元的决定；宛市监处罚【2024】59号宛城雍泰堂中医诊所涉嫌未从具有生产、经营资格企业购进药品案件做出处罚人民币20.06万元的决定；宛市监处罚【2024】100号方城独树农资合作社加油站涉嫌破坏加油计量器案件做出处罚人民币37.25万元的决定。
截至2025年7月底，上述63.4万元罚款仍未缴纳，部分已交给法院强制执行。
8.接受非同级财政拨款167.18万元
市监局二级单位2024年共接受非同级财政拨入工作经费167.18万元。其中：鸭河工区分局收到工区财金局拨付工作经费34.38万元；官庄工区分局收到工区财金局拨付工作经费10万元；宛城分局收到宛城区财政局、溧河乡财政所等单位拨付工作经费90万元；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收到区财政拨付工作经费32.8万元。
9.公务接待管理不规范
（1）接待费支出未附清单4.68万元
市监局二级单位2024年共列支公务接待费4.68万元，未附接待清单。其中：宛城分局2024年列支公务接待费9000元；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2024年列支公务接待费1074元；卧龙分局2024年列支公务接待费3.68万元。
（2）公务接待费支出不真实
宛城分局2024年共发生接待费用9000元，接待地点在职工食堂，接待费用仅包含部分菜品，不含素菜、主食等费用，未能真实反映公务接待费的支出情况。
10.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78.57万元
截至2025年7月，市监局及二级单位往来账款78.57万元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其中：
（1） 预付账款20.16万元。（2）应收账款21.73万元。
（3）其他应付款35.08万元。（4）长期应付款1.6万元。
11.挤占福利费31.01万元
（1）在福利费中列支退休人员体检费4.92万元。
（2）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2024年在福利费中列支平时考核奖和平安建设奖21.04万元。 
（3）官庄工区分局在福利费中列支公务灶采购费用4.19万元。
（4）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2024年在福利费中列支慰问退休人员费用5370元。
（5）高新区分局2024年在福利费中列支劳务派遣人员防暑物资21份，共计3192元。
12.挤占专项经费114.26万元
市监局机关及二级单位2024年在专项经费中列支基本支出114.26万元。其中：
（1）市监局机关2024年在各类专项中列支食堂包灶费用、万德隆采购食材费用、暖气费、保安费、劳务费等后勤费用61.6万元。
（2）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在“市场监管事务专项”中列支文明单位复检版面制作、文明单位复检成果展示、专题汇报PPT设计费、文体用品等费用5.04万元。
（3）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2024年在“药品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补助（2023年结转）”中列支改造施工费、水电物业费等12.86万元。
（4）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4年在“日常执法办案经费”中列支公务灶食材费、工人工资、春节慰问活动费等34.54万元。
（5）消费者维权中心2024年在“专项维权及宣传经费”中列支物业费2162元。
13.超范围列支7.51万元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4年在“机关后勤运行费”、“日常专项经费”中列支老人春秋杂志、购买退休人员纪念水杯共计4.11万元，在“专项执法办案经费”中列支会议室音响系统提升费用3.4万元。
14.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固定资产长期闲置
（2）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15.未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年底突击花钱123.57万元
市监局二级单位2024年在11月、12月列支2025年费用123.57万元。其中：宛城分局2024年预付2025年食堂费用9.15万元、电费4.86万元；卧龙分局2024年预付2025年汽油费、公务灶费用17.9万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2024年预付2025年过路费、水、电、燃油费等费用30.67万元；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4年预付2025年公务灶食材费、电费、燃油费等60.99万元。
16.未严格控制培训费、会议费支出，不符合过紧日子要求13.63万元
（1）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4年10月列支培训费14.79万元，系支队205人分两期到鸭河御龙山庄进行培训。经调查了解，该单位人员均在市区居住，未在市区培训却选择到离市区五十公里的鸭河培训，造成多列支住宿、交通等费用7.39万元。
（2）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4年在培训费中列支购置公文袋、笔记本等2.7万元。
（3）市监局机关2024年共列支11次会议费用，有6次会议会期为半天，会议时间为上午，产生费用6.21万元，其中：住宿费用1.79万元，餐饮费用1.75万元等。由于会议时间安排在上午，造成多列支前一天住宿费、餐饮费3.54万元。
17.违规发放差旅费2.26万元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按照每人每天180元的标准，2024年列支吴某、杨某14天差旅费2520元，每人每天超标准发放80元，合计多发差旅费2240元；列支于某、刘某、杨某85天差旅费4.59万元，每人每天超标准发放80元，合计多发差旅费2.04万元。
18.将应由本单位承担的费用转嫁至其他单位承担
（1）高新区分局张衡所自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的电费未在分局列支，而是由高新区投资集团进行交纳。
（2）综合保税区分局在综保区管委会大楼办公，2022-2024年的水电费由保税区管委会承担，未在本单位账面列支。
（3）宛城分局2022年支东关所硒鼓和碳粉费用共2720元；支仲景所2023-2024年更换碳粉、硒鼓等29个，共计4270元。上述基层所购买硒鼓和碳粉，未见领用或购买打印纸。经审计调查了解，东关所打印所用纸张由东关街道办事处承担，仲景所打印所用纸张由仲景街道办事处承担，均未在本单位账面列支。
四、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对此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整改情况由其自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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